西安市阎良区信访局

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说明
一、部门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阎良区信访局设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
1.贯彻中央、省、市关于信访工作的方针、政策和规定，依照有关法规，做好信访工作；
2.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受理上级和本级机关转来的信访事项；
3.负责上级机关和区领导交办的来信来访事项；
4.督促检查由有关部门、单位办理的来信来访及主要信访案件的处理和落实；
5.分析全区信访工作情况，收集有关信息，为领导决策提供建议和服务；
6.负责全区各镇街各部门的信访业务指导工作。

机构设置：阎良区信访局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无内设机构，无基层预算单位，单位性质为全额财政拨款行政单位。

二、2018年年度部门工作任务

2018年，全区信访工作将突出“全面提升信访工作水平”这一核心，抓住预防和化解两个关键环节，牢固树立“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三大工作理念，重点抓好网上信访、领导接访、案件化解和宣传引导四项工作，全面推进民情地图、矛盾纠纷网格化、信访大数据库、“承诺书”换“保证书”和逐级落实信访工作责任五大信访创新改革，为航空城追赶超越发展，为阎良“一环五片区”建设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1.以十九大精神为统领，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信访工作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好十九大精神，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信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精神的学习贯彻凝聚起全区做好信访工作的强大动力。全面贯彻落实第八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第七次全省信访工作会议、全市信访工作专题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为全区的“追赶超越”发展营造更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2.以“三大信访”为核心，大力推进信访工作制度改革。紧紧抓住“阳光信访、责任信访、法治信访”的新精神和新要求，进一步畅通信访渠道，按照省市要求，完成信访视频接访系统建设任务，并在依托政府公众信息网，开通“领导信访信箱”，让群众更加便捷的反映问题，让办理结果更加阳光透明。探索区委、区政府及区级有关机关、镇街和村组社区，逐级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和追责问责的机制或机制。创新和探索突出信访问题法律专家和法律工作者参与协调化解信访事项的工作机制，增强信访案件化解的法治化效应。

3.以化解稳控为重点，全力做好敏感时期的信访工作。充分借鉴十九大期间信访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化接访包案、分析研判、信息共享、京地联动、督查督办等工作机制，做好2018年三级“两会”等重大会议和一些重大活动期间的信访工作，确保不出问题，确保我区信访形势持续向好。
三、部门综合预算单位构成和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阎良区信访局属于一级预算单位，无基层预算单位，单位性质为行政单位，全额财政拨款，截止2017年年末，我局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共有在职职工13人，其中行政人员8人，事业人员5人。退休职工5人。年末资产总额为61.71万元。
四、部门综合预算绩效目标说明
本部门2018年无绩效目标表
五、2018年部门综合预算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7年预算收入1970698元，预算支出1970698元，2018年预算收入1897477元，预算支出1897477元。2018年比2017年预算收支减少73221元，下降3.71%。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项目预算的减少。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1970698元，2018年财政拨款1897477元，2018年比2017年财政拨款减少73221元，下降3.71%。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2017年财政拨款1970698元，2018年财政拨款1897477元，2018年比2017年财政拨款减少73221元，下降3.71%，降低原因主要是项目支出的减少。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人员经费：2017年预算数为1192735元，其中基本支出1122735元，项目支出70000元。2018年预算数为1224384元，项目支出0元，2018年比2017年增加31649元，增幅2.65%，
其中，基本支出增幅101649元，比2017年增加9.05%，项目支出减少100%。变化原因是2018年项目支出预算款项为0，项目减少所致。

公用经费：2017年预算公共经费617963元，其中基本支出147963元，项目支出470000元。2018年预算公共经费750853元，其中基本支出150853元，项目支出600000元。公共经费总额2018年比2017年增加132890元，增幅21.5%，其中，基本支出增加2890元，增幅1.95%，项目支出增加130000元，增幅27.66%.
无专项业务经费和专项项目。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

（六）部门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无车辆，无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2018年部门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未安排购置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七）“三公”经费等预算情况

 “三公”经费2017年和2018年都为9880元，无变化。
（八）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2017年机关运行经费为147963元，2018年为150853元，增加2890元，增幅2%，主要原因是局内所设办公室增加。
（九）政府采购情况

 本部门2018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附件：阎良区信访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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